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0年度民抗再字第1號110年度民抗再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矽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毛穎文             

訴訟代理人  張東揚律師

            賴蘇民律師

再審相對人  力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崇仁             

訴訟代理人  蕭富山律師

            吳明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事件，再審聲請人對中華民

國109年3月12日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確定裁定、108

年3月29日本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確定裁定、107年11月28日

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一、再審聲請駁回。

二、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智慧財產案件之審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分別

依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應適用之法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按「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496條第1

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得準用本編之規定，聲請再審」、

「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法院管轄。對於審級不同之法

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法院

合併管轄。但對於第三審法院之判決，係本於第49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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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款至第13款事由，聲明不服者，專屬原第二審法院管

轄。」民事訴訟法第507條、第499條亦分別有明文規定。本

件再審聲請人以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第13款

再審事由，對於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民事一審裁定、

本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民事二審裁定及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抗字第331號確定民事裁定聲請再審，揆諸前開規定，

應專屬本院民事第二審管轄，合先敘明。

二、再審聲請理由略以：

（一）再審聲請人前於民國107年6月26日對相對人提出定暫時狀

態假處分之聲請，迭經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108年

度民暫抗字第1號（下分別稱原一、二審裁定）、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裁定駁回確定。觀諸原一、二審

裁定係以聲請人所有我國第I457906號發明專利（下稱系

爭專利）之中國及美國對應案分別遭無效宣告及申請未准

為由，認定聲請人於本案勝訴可能性非高，而駁回聲請人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由此可見原一、二審裁定皆將

系爭專利中國及美國對應案之行政處分作為判決基礎，並

作成對聲請人不利之裁定。惟關於系爭專利之中國對應案

「000000000000.9號發明專利無效宣告審定」，業經中國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108)京73行初12812號行政判決、最

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行終197號行政判決廢棄後，

而由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另就中國對應案中系爭專利維持

全部有效決定，並於110年8月26日終局確定；此外，系爭

專利之美國對應案，亦經美國專利審查暨訴願委員會廢棄

原先美國專利商標局核駁專利處分之決定後，經由美國專

利商標局核准通過並公告為US11,069,318號發明專利。是

以，原一、二審裁定基礎之中國及美國對應案之行政處分

皆已變更，且均為完全相反決定。再者，聲請人已於108

年11月4日更正限縮系爭專利之申請範圍，並經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109年8月12日(109)智專三㈡04276字第10920767

82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准予更正，且依更正本審查後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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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專利請求項1至3、6至9舉發不成立，故作為原一、二審

裁定基礎之系爭專利內容亦有所有不同。準此，本件原

一、二審裁定所為基礎即中國及美國對應案相關行政處分

均有所變更，且系爭專利內容亦有所更正，即難認有原

一、二審裁定所謂再審聲請人之勝訴可能性不高之情形，

且此部分變更、更正亦均屬未經原一、二審裁定斟酌之證

物，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1款、第13款規定，聲請

再審。

（二）再審聲明：

　　⒈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民事裁定、本院108年度民暫抗

字第1號民事裁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民事

裁定均廢棄。

　　⒉請准聲請人以現金或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相對人供擔保

後，相對人於兩造侵害專利權爭議訴訟事件判決確定前，

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直接或間接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

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型號「GC9305」、「GC9306

　　　」、「GC9306S」、「GC9307」及相對人內部編號「AFKRV

801B」之顯示驅動IC及具該等顯示驅動之晶圓，以及任何

侵害聲請人所有第I457906號發明專利之產品。

三、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

50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不合法」，係指再審

之訴不合程式，或已逾時間、或法律上不應准許者而言（最

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374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再審之

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

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

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

第1項、第2項本文規定甚明（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規定，

此亦為裁定聲請再審所準用）。提起民事再審之訴，未依民

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後段規定，記載遵守不變期間

之證據者，不屬同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書狀不合程式或有

其他欠缺之情形，審判長毋庸裁定定期命其補正，即得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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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為不合法，逕以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聲字第1

43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四、本件聲請人主張原一、二審裁定所為裁判基礎之中國及美國

對應案均有所變更，且系爭專利內容亦有更正之情形，依民

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1款、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惟查：

（一）再審聲請人並未提出其遵守法定不變期間聲請再審之證

據：

　　　再審聲請人前對相對人提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先

後經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

號、最高法院於109年3月12日以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裁

定駁回而確定，並於同年3月30日送達再審聲請人，此有

上揭民事裁定在卷可稽，並經本院查明屬實。再審聲請人

主張系爭專利之中國對應案經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判決廢棄

後，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已作出維持系爭專利有效之決定

（聲證3），並於110年8月26日終局確定，然依再審聲請

人所提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作成之決定書（聲證3），發

文日期為西元2021年（110年）5月24日，再審聲請人並未

提出相關證據表明何時收受該決定，已難認定再審聲請人

係於110年8月26日知悉或於知悉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聲請

再審；又關於美國US11,069,318號發明專利公告（聲證

5，公告日為西元2021年7月20日）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

9年8月12日(109)智專三㈡04276字第10920767820號專利

舉發審定書（聲證6），再審聲請人於何時知悉相關內

容？知悉後，是否於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內聲請再審？亦

未見再審聲請人載明於書狀或提出任何相關證據資料。故

再審聲請人於110年9月24日始向本院聲請再審（本院卷第

11頁），顯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即非合法。

（二）本件亦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第13款規定之

適用：

　　⒈按有為判決基礎之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判決及其他裁判

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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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

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507條準用

於確定裁定聲請再審程序。惟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

11款規定「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

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必須

變更前之裁判或行政處分，經前訴訟程序採為判決基礎

者，始有適用。如確定判決僅係採用該變更前之裁判或行

政處分之資料，由法院自行調查證據認定事實而為判斷

者，自無該款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207

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一、二審法院認本案勝訴可能性非高即系爭專利有

得撤銷原因，係法院自行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所為判斷，並

非直接引用系爭專利之中國或美國對應案處分為基礎，此

參諸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裁定書第115至120頁、本

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裁定書第11至19頁，可知原一、

二審裁定就更正前之系爭專利請求項第10至13項，係依相

對人所提證據資料自行判斷，並認定有高度撤銷可能性；

至請求項1至4、6至9部分，原一、二審裁定認有高度撤銷

可能性之理由為「美國專利商標局及中國知識產權局認定

系爭專利之對應案不具進步性之理由，有引用到本件相對

人所提之前述證據2至4相關技術內容，則雖其所憑據之證

據組合及理由各不相同，然聲請人均主動限縮該些對應案

之申請專利範圍，足見聲請人亦認該些國外相對案原本申

請專利範圍可能與先前技術之組合並無明顯區別，且提出

相對應案獨立項修正（更正）內容，均較本件系爭專利請

求項1為限縮…」（本院卷第139至140頁、第159至160

頁），亦非直接引用系爭專利之中國或美國對應案所為判

斷，自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適用。

　　⒊又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

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

益之裁判者為限。所謂未經斟酌之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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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

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

使用者而言。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存在之證物，即

不得據為再審理由。

　　⒋本件再審聲請人不服原一、二審裁定，向最高法院提起再

抗告，然再抗告程序為法律審，故前審訴訟程序最後言詞

辯論期限，即為原二審裁定108年3月29日公告前。而依再

審聲請人所提中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108)京73行初1281

2號行政判決（聲證1，西元2019年12月12日宣判）、最高

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行終197號行政判決（聲證2，西

元2020年11月6日宣判）及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依判決重

新所為之處分（聲證3，西元2021年5月24日發文）、美國

專利審查暨訴願委員會所為廢棄決定（聲證4，西元2021

年5月12日發文）、美國US11,069,318專利公告（聲證5，

西元2021年7月20日公告）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9年8月1

2日(109)智專三㈡04276字第10920767820號專利舉發審定

書（聲證6）等證據，均發生於108年3月29日原二審裁定

公告之後，核屬前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存在之證物，

依上開規定，均不得據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3款再審

理由，自無該條規定之適用。

五、綜上所述，本件再審聲請人並未提出其遵守法定不變期間聲

請再審之證據，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復未釋明再審理由知

悉在後之正當事由，且本件亦無再審聲請人主張民事訴訟法

第507條準用同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第13款之再審事

由。從而，再審聲請人聲請再審，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再審聲請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第5

02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5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維心

                                  法  官  蔡如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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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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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0年度民抗再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矽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毛穎文              
訴訟代理人  張東揚律師
            賴蘇民律師
再審相對人  力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崇仁              
訴訟代理人  蕭富山律師
            吳明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事件，再審聲請人對中華民國109年3月12日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確定裁定、108年3月29日本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確定裁定、107年11月28日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再審聲請駁回。
二、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智慧財產案件之審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分別依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應適用之法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按「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得準用本編之規定，聲請再審」、「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法院管轄。對於審級不同之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法院合併管轄。但對於第三審法院之判決，係本於第496條第1項第9款至第13款事由，聲明不服者，專屬原第二審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507條、第499條亦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再審聲請人以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第13款再審事由，對於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民事一審裁定、本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民事二審裁定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確定民事裁定聲請再審，揆諸前開規定，應專屬本院民事第二審管轄，合先敘明。
二、再審聲請理由略以：
（一）再審聲請人前於民國107年6月26日對相對人提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迭經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下分別稱原一、二審裁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裁定駁回確定。觀諸原一、二審裁定係以聲請人所有我國第I457906號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中國及美國對應案分別遭無效宣告及申請未准為由，認定聲請人於本案勝訴可能性非高，而駁回聲請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由此可見原一、二審裁定皆將系爭專利中國及美國對應案之行政處分作為判決基礎，並作成對聲請人不利之裁定。惟關於系爭專利之中國對應案「000000000000.9號發明專利無效宣告審定」，業經中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108)京73行初12812號行政判決、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行終197號行政判決廢棄後，而由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另就中國對應案中系爭專利維持全部有效決定，並於110年8月26日終局確定；此外，系爭專利之美國對應案，亦經美國專利審查暨訴願委員會廢棄原先美國專利商標局核駁專利處分之決定後，經由美國專利商標局核准通過並公告為US11,069,318號發明專利。是以，原一、二審裁定基礎之中國及美國對應案之行政處分皆已變更，且均為完全相反決定。再者，聲請人已於108年11月4日更正限縮系爭專利之申請範圍，並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9年8月12日(109)智專三㈡04276字第1092076782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准予更正，且依更正本審查後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6至9舉發不成立，故作為原一、二審裁定基礎之系爭專利內容亦有所有不同。準此，本件原一、二審裁定所為基礎即中國及美國對應案相關行政處分均有所變更，且系爭專利內容亦有所更正，即難認有原一、二審裁定所謂再審聲請人之勝訴可能性不高之情形，且此部分變更、更正亦均屬未經原一、二審裁定斟酌之證物，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1款、第13款規定，聲請再審。
（二）再審聲明：
　　⒈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民事裁定、本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民事裁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民事裁定均廢棄。
　　⒉請准聲請人以現金或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於兩造侵害專利權爭議訴訟事件判決確定前，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直接或間接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型號「GC9305」、「GC9306
　　　」、「GC9306S」、「GC9307」及相對人內部編號「AFKRV801B」之顯示驅動IC及具該等顯示驅動之晶圓，以及任何侵害聲請人所有第I457906號發明專利之產品。
三、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不合法」，係指再審之訴不合程式，或已逾時間、或法律上不應准許者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374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本文規定甚明（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規定，此亦為裁定聲請再審所準用）。提起民事再審之訴，未依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後段規定，記載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者，不屬同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書狀不合程式或有其他欠缺之情形，審判長毋庸裁定定期命其補正，即得以其訴為不合法，逕以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聲字第143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四、本件聲請人主張原一、二審裁定所為裁判基礎之中國及美國對應案均有所變更，且系爭專利內容亦有更正之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1款、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惟查：
（一）再審聲請人並未提出其遵守法定不變期間聲請再審之證據：
　　　再審聲請人前對相對人提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先後經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最高法院於109年3月12日以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裁定駁回而確定，並於同年3月30日送達再審聲請人，此有上揭民事裁定在卷可稽，並經本院查明屬實。再審聲請人主張系爭專利之中國對應案經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判決廢棄後，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已作出維持系爭專利有效之決定（聲證3），並於110年8月26日終局確定，然依再審聲請人所提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作成之決定書（聲證3），發文日期為西元2021年（110年）5月24日，再審聲請人並未提出相關證據表明何時收受該決定，已難認定再審聲請人係於110年8月26日知悉或於知悉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聲請再審；又關於美國US11,069,318號發明專利公告（聲證5，公告日為西元2021年7月20日）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9年8月12日(109)智專三㈡04276字第1092076782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聲證6），再審聲請人於何時知悉相關內容？知悉後，是否於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內聲請再審？亦未見再審聲請人載明於書狀或提出任何相關證據資料。故再審聲請人於110年9月24日始向本院聲請再審（本院卷第11頁），顯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即非合法。
（二）本件亦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第13款規定之適用：
　　⒈按有為判決基礎之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之情形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507條準用於確定裁定聲請再審程序。惟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必須變更前之裁判或行政處分，經前訴訟程序採為判決基礎者，始有適用。如確定判決僅係採用該變更前之裁判或行政處分之資料，由法院自行調查證據認定事實而為判斷者，自無該款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20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一、二審法院認本案勝訴可能性非高即系爭專利有得撤銷原因，係法院自行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所為判斷，並非直接引用系爭專利之中國或美國對應案處分為基礎，此參諸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裁定書第115至120頁、本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裁定書第11至19頁，可知原一、二審裁定就更正前之系爭專利請求項第10至13項，係依相對人所提證據資料自行判斷，並認定有高度撤銷可能性；至請求項1至4、6至9部分，原一、二審裁定認有高度撤銷可能性之理由為「美國專利商標局及中國知識產權局認定系爭專利之對應案不具進步性之理由，有引用到本件相對人所提之前述證據2至4相關技術內容，則雖其所憑據之證據組合及理由各不相同，然聲請人均主動限縮該些對應案之申請專利範圍，足見聲請人亦認該些國外相對案原本申請專利範圍可能與先前技術之組合並無明顯區別，且提出相對應案獨立項修正（更正）內容，均較本件系爭專利請求項1為限縮…」（本院卷第139至140頁、第159至160頁），亦非直接引用系爭專利之中國或美國對應案所為判斷，自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適用。
　　⒊又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所謂未經斟酌之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而言。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存在之證物，即不得據為再審理由。
　　⒋本件再審聲請人不服原一、二審裁定，向最高法院提起再抗告，然再抗告程序為法律審，故前審訴訟程序最後言詞辯論期限，即為原二審裁定108年3月29日公告前。而依再審聲請人所提中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108)京73行初12812號行政判決（聲證1，西元2019年12月12日宣判）、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行終197號行政判決（聲證2，西元2020年11月6日宣判）及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依判決重新所為之處分（聲證3，西元2021年5月24日發文）、美國專利審查暨訴願委員會所為廢棄決定（聲證4，西元2021年5月12日發文）、美國US11,069,318專利公告（聲證5，西元2021年7月20日公告）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9年8月12日(109)智專三㈡04276字第1092076782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聲證6）等證據，均發生於108年3月29日原二審裁定公告之後，核屬前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存在之證物，依上開規定，均不得據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3款再審理由，自無該條規定之適用。
五、綜上所述，本件再審聲請人並未提出其遵守法定不變期間聲請再審之證據，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復未釋明再審理由知悉在後之正當事由，且本件亦無再審聲請人主張民事訴訟法第507條準用同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從而，再審聲請人聲請再審，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再審聲請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第502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5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維心
                                  法  官  蔡如琪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0年度民抗再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矽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毛穎文              
訴訟代理人  張東揚律師
            賴蘇民律師
再審相對人  力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崇仁              
訴訟代理人  蕭富山律師
            吳明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事件，再審聲請人對中華民
國109年3月12日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確定裁定、108
年3月29日本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確定裁定、107年11月28日
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再審聲請駁回。
二、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智慧財產案件之審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分別
    依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應適用之法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按「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496條第1
    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得準用本編之規定，聲請再審」、
    「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法院管轄。對於審級不同之法
    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法院
    合併管轄。但對於第三審法院之判決，係本於第496條第1項
    第9款至第13款事由，聲明不服者，專屬原第二審法院管轄
    。」民事訴訟法第507條、第499條亦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
    再審聲請人以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第13款再
    審事由，對於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民事一審裁定、本
    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民事二審裁定及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抗字第331號確定民事裁定聲請再審，揆諸前開規定，應
    專屬本院民事第二審管轄，合先敘明。
二、再審聲請理由略以：
（一）再審聲請人前於民國107年6月26日對相對人提出定暫時狀
      態假處分之聲請，迭經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108年
      度民暫抗字第1號（下分別稱原一、二審裁定）、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裁定駁回確定。觀諸原一、二審
      裁定係以聲請人所有我國第I457906號發明專利（下稱系
      爭專利）之中國及美國對應案分別遭無效宣告及申請未准
      為由，認定聲請人於本案勝訴可能性非高，而駁回聲請人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由此可見原一、二審裁定皆將
      系爭專利中國及美國對應案之行政處分作為判決基礎，並
      作成對聲請人不利之裁定。惟關於系爭專利之中國對應案
      「000000000000.9號發明專利無效宣告審定」，業經中國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108)京73行初12812號行政判決、最
      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行終197號行政判決廢棄後，
      而由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另就中國對應案中系爭專利維持
      全部有效決定，並於110年8月26日終局確定；此外，系爭
      專利之美國對應案，亦經美國專利審查暨訴願委員會廢棄
      原先美國專利商標局核駁專利處分之決定後，經由美國專
      利商標局核准通過並公告為US11,069,318號發明專利。是
      以，原一、二審裁定基礎之中國及美國對應案之行政處分
      皆已變更，且均為完全相反決定。再者，聲請人已於108
      年11月4日更正限縮系爭專利之申請範圍，並經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109年8月12日(109)智專三㈡04276字第109207678
      2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准予更正，且依更正本審查後認系爭
      專利請求項1至3、6至9舉發不成立，故作為原一、二審裁
      定基礎之系爭專利內容亦有所有不同。準此，本件原一、
      二審裁定所為基礎即中國及美國對應案相關行政處分均有
      所變更，且系爭專利內容亦有所更正，即難認有原一、二
      審裁定所謂再審聲請人之勝訴可能性不高之情形，且此部
      分變更、更正亦均屬未經原一、二審裁定斟酌之證物，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1款、第13款規定，聲請再審。
（二）再審聲明：
　　⒈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民事裁定、本院108年度民暫抗
      字第1號民事裁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民事
      裁定均廢棄。
　　⒉請准聲請人以現金或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相對人供擔保
      後，相對人於兩造侵害專利權爭議訴訟事件判決確定前，
      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直接或間接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
      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型號「GC9305」、「GC9306
　　　」、「GC9306S」、「GC9307」及相對人內部編號「AFKRV
      801B」之顯示驅動IC及具該等顯示驅動之晶圓，以及任何
      侵害聲請人所有第I457906號發明專利之產品。
三、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
    50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不合法」，係指再審
    之訴不合程式，或已逾時間、或法律上不應准許者而言（最
    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374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再審之
    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
    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
    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
    第1項、第2項本文規定甚明（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規定，
    此亦為裁定聲請再審所準用）。提起民事再審之訴，未依民
    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後段規定，記載遵守不變期間
    之證據者，不屬同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書狀不合程式或有
    其他欠缺之情形，審判長毋庸裁定定期命其補正，即得以其
    訴為不合法，逕以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聲字第1
    43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四、本件聲請人主張原一、二審裁定所為裁判基礎之中國及美國
    對應案均有所變更，且系爭專利內容亦有更正之情形，依民
    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1款、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惟查：
（一）再審聲請人並未提出其遵守法定不變期間聲請再審之證據
      ：
　　　再審聲請人前對相對人提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先
      後經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
      、最高法院於109年3月12日以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裁定
      駁回而確定，並於同年3月30日送達再審聲請人，此有上
      揭民事裁定在卷可稽，並經本院查明屬實。再審聲請人主
      張系爭專利之中國對應案經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判決廢棄後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已作出維持系爭專利有效之決定（
      聲證3），並於110年8月26日終局確定，然依再審聲請人
      所提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作成之決定書（聲證3），發文
      日期為西元2021年（110年）5月24日，再審聲請人並未提
      出相關證據表明何時收受該決定，已難認定再審聲請人係
      於110年8月26日知悉或於知悉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聲請再
      審；又關於美國US11,069,318號發明專利公告（聲證5，
      公告日為西元2021年7月20日）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9年
      8月12日(109)智專三㈡04276字第10920767820號專利舉發
      審定書（聲證6），再審聲請人於何時知悉相關內容？知
      悉後，是否於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內聲請再審？亦未見再
      審聲請人載明於書狀或提出任何相關證據資料。故再審聲
      請人於110年9月24日始向本院聲請再審（本院卷第11頁）
      ，顯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即非合法。
（二）本件亦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第13款規定之
      適用：
　　⒈按有為判決基礎之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判決及其他裁判
      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之情形
      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
      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507條準用
      於確定裁定聲請再審程序。惟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
      11款規定「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
      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必須
      變更前之裁判或行政處分，經前訴訟程序採為判決基礎者
      ，始有適用。如確定判決僅係採用該變更前之裁判或行政
      處分之資料，由法院自行調查證據認定事實而為判斷者，
      自無該款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207號民
      事裁定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一、二審法院認本案勝訴可能性非高即系爭專利有
      得撤銷原因，係法院自行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所為判斷，並
      非直接引用系爭專利之中國或美國對應案處分為基礎，此
      參諸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裁定書第115至120頁、本
      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裁定書第11至19頁，可知原一、
      二審裁定就更正前之系爭專利請求項第10至13項，係依相
      對人所提證據資料自行判斷，並認定有高度撤銷可能性；
      至請求項1至4、6至9部分，原一、二審裁定認有高度撤銷
      可能性之理由為「美國專利商標局及中國知識產權局認定
      系爭專利之對應案不具進步性之理由，有引用到本件相對
      人所提之前述證據2至4相關技術內容，則雖其所憑據之證
      據組合及理由各不相同，然聲請人均主動限縮該些對應案
      之申請專利範圍，足見聲請人亦認該些國外相對案原本申
      請專利範圍可能與先前技術之組合並無明顯區別，且提出
      相對應案獨立項修正（更正）內容，均較本件系爭專利請
      求項1為限縮…」（本院卷第139至140頁、第159至160頁）
      ，亦非直接引用系爭專利之中國或美國對應案所為判斷，
      自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適用。
　　⒊又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
      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
      益之裁判者為限。所謂未經斟酌之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
      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
      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
      使用者而言。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存在之證物，即
      不得據為再審理由。
　　⒋本件再審聲請人不服原一、二審裁定，向最高法院提起再
      抗告，然再抗告程序為法律審，故前審訴訟程序最後言詞
      辯論期限，即為原二審裁定108年3月29日公告前。而依再
      審聲請人所提中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108)京73行初1281
      2號行政判決（聲證1，西元2019年12月12日宣判）、最高
      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行終197號行政判決（聲證2，西
      元2020年11月6日宣判）及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依判決重
      新所為之處分（聲證3，西元2021年5月24日發文）、美國
      專利審查暨訴願委員會所為廢棄決定（聲證4，西元2021
      年5月12日發文）、美國US11,069,318專利公告（聲證5，
      西元2021年7月20日公告）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9年8月1
      2日(109)智專三㈡04276字第10920767820號專利舉發審定
      書（聲證6）等證據，均發生於108年3月29日原二審裁定
      公告之後，核屬前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存在之證物，
      依上開規定，均不得據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3款再審
      理由，自無該條規定之適用。
五、綜上所述，本件再審聲請人並未提出其遵守法定不變期間聲
    請再審之證據，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復未釋明再審理由知
    悉在後之正當事由，且本件亦無再審聲請人主張民事訴訟法
    第507條準用同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
    。從而，再審聲請人聲請再審，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再審聲請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第5
    02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5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維心
                                  法  官  蔡如琪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0年度民抗再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矽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毛穎文              
訴訟代理人  張東揚律師
            賴蘇民律師
再審相對人  力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崇仁              
訴訟代理人  蕭富山律師
            吳明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事件，再審聲請人對中華民國109年3月12日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確定裁定、108年3月29日本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確定裁定、107年11月28日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再審聲請駁回。
二、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智慧財產案件之審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分別依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應適用之法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按「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得準用本編之規定，聲請再審」、「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法院管轄。對於審級不同之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法院合併管轄。但對於第三審法院之判決，係本於第496條第1項第9款至第13款事由，聲明不服者，專屬原第二審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507條、第499條亦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再審聲請人以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第13款再審事由，對於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民事一審裁定、本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民事二審裁定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確定民事裁定聲請再審，揆諸前開規定，應專屬本院民事第二審管轄，合先敘明。
二、再審聲請理由略以：
（一）再審聲請人前於民國107年6月26日對相對人提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迭經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下分別稱原一、二審裁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裁定駁回確定。觀諸原一、二審裁定係以聲請人所有我國第I457906號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中國及美國對應案分別遭無效宣告及申請未准為由，認定聲請人於本案勝訴可能性非高，而駁回聲請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由此可見原一、二審裁定皆將系爭專利中國及美國對應案之行政處分作為判決基礎，並作成對聲請人不利之裁定。惟關於系爭專利之中國對應案「000000000000.9號發明專利無效宣告審定」，業經中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108)京73行初12812號行政判決、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行終197號行政判決廢棄後，而由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另就中國對應案中系爭專利維持全部有效決定，並於110年8月26日終局確定；此外，系爭專利之美國對應案，亦經美國專利審查暨訴願委員會廢棄原先美國專利商標局核駁專利處分之決定後，經由美國專利商標局核准通過並公告為US11,069,318號發明專利。是以，原一、二審裁定基礎之中國及美國對應案之行政處分皆已變更，且均為完全相反決定。再者，聲請人已於108年11月4日更正限縮系爭專利之申請範圍，並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9年8月12日(109)智專三㈡04276字第1092076782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准予更正，且依更正本審查後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6至9舉發不成立，故作為原一、二審裁定基礎之系爭專利內容亦有所有不同。準此，本件原一、二審裁定所為基礎即中國及美國對應案相關行政處分均有所變更，且系爭專利內容亦有所更正，即難認有原一、二審裁定所謂再審聲請人之勝訴可能性不高之情形，且此部分變更、更正亦均屬未經原一、二審裁定斟酌之證物，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1款、第13款規定，聲請再審。
（二）再審聲明：
　　⒈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民事裁定、本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民事裁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民事裁定均廢棄。
　　⒉請准聲請人以現金或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於兩造侵害專利權爭議訴訟事件判決確定前，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直接或間接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型號「GC9305」、「GC9306
　　　」、「GC9306S」、「GC9307」及相對人內部編號「AFKRV801B」之顯示驅動IC及具該等顯示驅動之晶圓，以及任何侵害聲請人所有第I457906號發明專利之產品。
三、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不合法」，係指再審之訴不合程式，或已逾時間、或法律上不應准許者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374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本文規定甚明（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規定，此亦為裁定聲請再審所準用）。提起民事再審之訴，未依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後段規定，記載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者，不屬同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書狀不合程式或有其他欠缺之情形，審判長毋庸裁定定期命其補正，即得以其訴為不合法，逕以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聲字第143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四、本件聲請人主張原一、二審裁定所為裁判基礎之中國及美國對應案均有所變更，且系爭專利內容亦有更正之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1款、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惟查：
（一）再審聲請人並未提出其遵守法定不變期間聲請再審之證據：
　　　再審聲請人前對相對人提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先後經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最高法院於109年3月12日以109年度台抗字第331號裁定駁回而確定，並於同年3月30日送達再審聲請人，此有上揭民事裁定在卷可稽，並經本院查明屬實。再審聲請人主張系爭專利之中國對應案經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判決廢棄後，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已作出維持系爭專利有效之決定（聲證3），並於110年8月26日終局確定，然依再審聲請人所提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作成之決定書（聲證3），發文日期為西元2021年（110年）5月24日，再審聲請人並未提出相關證據表明何時收受該決定，已難認定再審聲請人係於110年8月26日知悉或於知悉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聲請再審；又關於美國US11,069,318號發明專利公告（聲證5，公告日為西元2021年7月20日）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9年8月12日(109)智專三㈡04276字第1092076782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聲證6），再審聲請人於何時知悉相關內容？知悉後，是否於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內聲請再審？亦未見再審聲請人載明於書狀或提出任何相關證據資料。故再審聲請人於110年9月24日始向本院聲請再審（本院卷第11頁），顯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即非合法。
（二）本件亦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第13款規定之適用：
　　⒈按有為判決基礎之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之情形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507條準用於確定裁定聲請再審程序。惟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必須變更前之裁判或行政處分，經前訴訟程序採為判決基礎者，始有適用。如確定判決僅係採用該變更前之裁判或行政處分之資料，由法院自行調查證據認定事實而為判斷者，自無該款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20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一、二審法院認本案勝訴可能性非高即系爭專利有得撤銷原因，係法院自行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所為判斷，並非直接引用系爭專利之中國或美國對應案處分為基礎，此參諸本院107年度民暫字第15號裁定書第115至120頁、本院108年度民暫抗字第1號裁定書第11至19頁，可知原一、二審裁定就更正前之系爭專利請求項第10至13項，係依相對人所提證據資料自行判斷，並認定有高度撤銷可能性；至請求項1至4、6至9部分，原一、二審裁定認有高度撤銷可能性之理由為「美國專利商標局及中國知識產權局認定系爭專利之對應案不具進步性之理由，有引用到本件相對人所提之前述證據2至4相關技術內容，則雖其所憑據之證據組合及理由各不相同，然聲請人均主動限縮該些對應案之申請專利範圍，足見聲請人亦認該些國外相對案原本申請專利範圍可能與先前技術之組合並無明顯區別，且提出相對應案獨立項修正（更正）內容，均較本件系爭專利請求項1為限縮…」（本院卷第139至140頁、第159至160頁），亦非直接引用系爭專利之中國或美國對應案所為判斷，自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規定之適用。
　　⒊又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所謂未經斟酌之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而言。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存在之證物，即不得據為再審理由。
　　⒋本件再審聲請人不服原一、二審裁定，向最高法院提起再抗告，然再抗告程序為法律審，故前審訴訟程序最後言詞辯論期限，即為原二審裁定108年3月29日公告前。而依再審聲請人所提中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108)京73行初12812號行政判決（聲證1，西元2019年12月12日宣判）、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行終197號行政判決（聲證2，西元2020年11月6日宣判）及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依判決重新所為之處分（聲證3，西元2021年5月24日發文）、美國專利審查暨訴願委員會所為廢棄決定（聲證4，西元2021年5月12日發文）、美國US11,069,318專利公告（聲證5，西元2021年7月20日公告）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9年8月12日(109)智專三㈡04276字第1092076782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聲證6）等證據，均發生於108年3月29日原二審裁定公告之後，核屬前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存在之證物，依上開規定，均不得據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3款再審理由，自無該條規定之適用。
五、綜上所述，本件再審聲請人並未提出其遵守法定不變期間聲請再審之證據，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復未釋明再審理由知悉在後之正當事由，且本件亦無再審聲請人主張民事訴訟法第507條準用同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從而，再審聲請人聲請再審，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再審聲請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第502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5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維心
                                  法  官  蔡如琪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